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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商标是区别产品来源的标记，从保护角度可分为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我国商标法关于商标的保护采
取的是自愿注册原则（除香烟外），由此可以看出未注册商标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未注册商标的使用不
得违反商标法第十条所列举的禁止使用条款与不可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此处在先权利包括：在先商标
权、著作权、商号权、姓名权、肖像权、外观设计专利权 、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商标的
生命在于使用，使用的直接效果是为商标权人产生经济利益、 提高商标品牌价值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经
济的发展。现从商标的使用角度探析在其使用过程中为什么要大量收集使用证据？收集使用证据对商标
品牌的保护将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本文将从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两个角度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

一、收集使用证据对未注册商标的法律保护的作用

（一）从不能注册到注册保护

根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
注册”，本条款主要说的是一些仅反映产品功能、作用、大小型号、用途、重量、数量以及本产品的通
用名称的一些词语不可以作为商标注册，但经过使用产生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
如何证明产生了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呢？这就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大量收集使用证据，用证据说话，例如
古井贡的“年份原浆”商标就是依据本条款达到注册保护。

（二）打击恶意抢注行为

近年来恶意抢注他人商标的行为层出不穷，那么当自己使用的商标遭到他人抢注该如何保护呢？《商标
法》第三十二条“⋯⋯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本条款表达
了三层含义：1.主观上的恶意；2.他人使用在先；3.在先使用达到一定影响力。何为达到一定的影响力？
笔者认为该处所指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商标使用过程中所收集的相关使用证据，通过权利人提供的使用
证据证明其已在相关行业或者一定领域范围，为本领域的相关公众所知晓，再结合前1、2两个条件的构
成从而认定他人的恶意抢注行为成立。

（三）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的善意抗辩权



《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
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 止该使用
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此条款主要保护在先商标使用
人善意使用其在先使用且已产生一定影响的商标，为保护其在先的善意使用而保护其继续使用的权利，
本条款暗示了两个在先的原则：一是在先使用要在他人注册商标之前就已经使用；二是先于他人使用之
前已经使用，两者结合才能构成在先使用的善意抗辩权，这两个在先原则的举证笔者认为根据民法规定
谁举张为举证的原则，在先使用人应提供其在先使用的有效证据，从而达到维护其继续使用该商标的权
利。

（四）同日申请商标权的归属

我国商标申请注册采取的是申请在先原则，适当考虑使用在先，《商标法》第三十一条“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初步审定
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同1天申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使用在先的商标，驳回其他人的申请，不予公告
”。《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所规定的商标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
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商标申请量已连续近二十年世界排名第1，现单日商标申请量可达近三万件，出现同日申请现象已经是常
有的事，这就需要在先的使用人提供其在先的使用证据。

（五）保护未注册商标的品牌

《商标法》第十三条“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
求驰名 商标保护。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
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用该条款请求驰名 商标保护的时候更需要提供该未注
册商标的大量使用证据，用以证明该未注册商标在已相关公众中熟知。

二、收集使用证据对注册商标的法律保护的作用

（一）保护注册商标的有效性

《商标法》第四十九条“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
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从本条不难看出在没有正当理由，又提不
出有效的使用证据之下商标将被面临撤销的风险。在实践之中越来越多的注册商标尤其是自然人的注册
商标大量被提撤销三年不使用。其实有些商标实际上是在使用的，但由于商标权人平时不关注商标使用
证据的收集，一旦被通知提交使用证据时就束手无策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多年辛苦经营的商标就被无
情的撤销了，笔者为此很是痛心，这也是写此文的目的，笔者反复强调商标使用的证据收集，但愿呼声
能够帮助更多的企业避免因商标被撤销而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注册商标的品牌保护

《商标法》第十三条“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
求驰名 商标保护。⋯⋯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
国注册的驰名 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
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用该条款请求驰名 商标保护的时候同样需
要提供该注册商标的大量使用证据，从而证明该注册商标在相关公众中的熟知程度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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